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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一从 （２０ １ ６） 最高 法民 申 ７ 号 民事裁定书切入

籲 潘运华

【 内 容摘要 】 关 于债权让与 通知债务人之前债权让与 对债务人的法律效 力 ，

比较法上存在 两种

规范模式 。 在让与 合意 生效主义模式 下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具有完全的效 力 ， 债务人原 则上只 能对受

让人 为 相关法律行为 ；
而在让与 通知对抗主义模式下 ，债务人相对于让与人的 法律地位并未发生根本

性改 变
，
其既可 向 让与人 为 清 彳尝 等行 为

，
也可有效地对受让人为 相关 法律行 为 。 相较而 言 ，

让 与通知

对抗主义模式更 为合理
，
能够兼顾债务人和受让人之 间 的利 益平衡需要 。 我国 《合 同 法 》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 中 的
“

未经通知 ，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 生效 力
”

采让与通知 生效主 义 ，
对有关债务人法律地位的规

定不 够明 确 。 我 国 未来民法典分则在设置债权让与相 关条款 时 ，
宜将其修正为债权人转让权利 的 ，

应

当通知债务人 。 未经通知 ，
受让人不得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

但是债务人事 实上知悉债权让与 并 自 行向

受让人为 清偿等行 为 的有效。

【
关键词 】 债权让与 通知 知悉 效力 法律地位 债务人

我国 《合同法 》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规定 ：

“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

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

根据此款规定 ，最高人 民法院对
“

遵义渝 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 限公司 贵 阳分行合同纠纷案
”

所作 出的 （
２０ １ ６ ） 最 高法 民 申 ７ 号 民事裁定书认为 ，尽管债权让与人

中信银行 和受让人东方资产公司杭州办就涉案债权达成转让协议 ， 涉案债权由 中信银行转移至东方

资产公司杭州办 ，但是中信银行未向债务人渝禾公司发 出债权转让通知 。 无论渝禾公 司是否通过其

他途径知悉涉案债权 已经由 中信银行转移至东方 资产公司杭州办 ，涉案债权让与对渝禾公司均不发

生效力 ，其仍应继续向 中信银行履行债务 。 根据该民事裁定书可知 ，
只要债务人没有收到债权让与通

知 ，

］债权让与对其没有任何效力 ， 即使债务人 已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 ，
也不能对债权受让人

＊ 作 者单位 ：福 州 大学法学 院。

［
１］ 有效的债权让 与通知 仅为 债务人知 悉债 权让与 的

一种途径。 有时 ， 受让人试 图将 债权让与 的 事 实 通知債务人或 者直接

催 告债务人清偿 债务 ．但未 出 具债权让 与 文书 ，
所 以 不构成有效的让与通知 尽管如此

． 债 务人借此知道 了 债权让与 的事 实 如 果让

与 人是一家 企业 ， 某个职 员 向债 务人告知债权让与 的 事 实 ， 但该 职 员 实 际上却 不具备通知权限 ．
此 时 虽 不 构 成有效的 让 与通知 ， 但客

观上也使得债务人 知悉债 权让与 的事 实 。 此外 ，
还有很 多 可以使 情务人 掌握请权 让与 信息的 其他途 径 实 际上 ， 并非每个 国 家 的 民

法都强 调须具备债权让与 通知要件 。 例如 ， 《 德 国 民法典 》 第 ４ ０７ 条在规定债权让与 对债务人的效 力 时根 本没 有提 及通 知 ，仅提及债

务人是否知 悉债 权让与之 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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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责性清偿等行为 。 相反 ，
债务人只能继续对让与人为清偿等行为 ，受让人更不能直接向债务人主

张债权 。 显然 ， 该民事裁定书是将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

不发生效力
”

解释为
“

未经通知
，
该转让对债务人绝对不发生效力

”

， 即既不发生不利于债务人的效力 ，

也不发生有利于债务人的效力 。

然而 ，
从主要大陆法系 国家的代表性立法例和 司法实践来看 ， 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效力 问

题 ，
无论是采让与合意生效主义 ，

还是采让与通知对抗主义 ，

ｍ
皆未完全否认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效

力 。 我国 《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的规定采让与通知生效主义 ，其与采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或者采让

与通知对抗主义的两大代表性立法例相比 ，是否存在本质性区别与不足之处 ？ 此外 ，前述 （２０ １ ６）最高

法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虽然回应了学界和实务界的有关争论 ，但是完全置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的事

实于不顾 ，

一

概否定债务人主动 向作为真正债权人的受让人为清偿等行为之效力 ，进而认为此际债务

人的法律地位未发生任何变化 ， 这
一

裁判立场是否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 这些问题均有待澄清 。

一

、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下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问题 ， 在作为大陆法系 国家两大规范模式之一的让与合意生

效主义模式下 ，

一旦债权让与合同在让与双方之间有效成立 ，债权让与便 自动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

［
３

１

《 德国 民法典》第 ３９８ 条作为该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 ，其规定债权人可以通过与他人订立的合 同将债

权转让给该他人 。 在合同订立时 ，新债权人代替原债权人 。 根据该条的规定 ，作为新债权人的受让人

可以根据有效的债权让与合同 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债权让与的 ，债务人可以拒绝

给付 。

Ｍ ３与之相反 ，若受让人未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债务人在不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能否向让与人

为有效给付？ 对此 ， 《德国 民法典 》第 ４０７ 条第 １ 款规定 ：

“

对于债务人在债权让与后向原债权人履行

的给付 ，及其在债权让与后与原债权人之间就债权所实施的
一切法律行为 ，新债权人必须承认其效

力 ，但债务人在给付或法律行为实施时知悉债权让与 的除外 。

”

由该款可知 ，债务人在不知悉债权让

与的情形下 ，其能以对让与人的给付为 由免除债务 ，但是若其知悉债权让与而仍然 向让与人就该债务

为清偿等行为的 ，受让人可以不承认其效力 ，从而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 在此
，偾务人不能以 已 向让与

人为清偿等行为为 由对受让人作 出抗辩 ， 即债务人须承担双重履行的不利后果 。 只要债务人在知悉

债权让与前未对让与人为清偿等行为 ，那么其在知悉债权让与后对受让人的法律地位完全等 同于在

知悉债权让与前对让与人的法律地位 ， 即此时其只能与受让人发生有效的权利义务关系 。

诚然 ，若债务人在知悉债权让与前已经向让与人清偿 ，
即使随后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

理应获得

《德国 民法典 》第 ４０７ 条第 １ 款的保护 。 不过 ， 根据德国 民法学界的相关通说 ，债务人并非必须援引该

条款 ，而是可以选择是否援引该条款 ，也即可以选择放弃该条款所提供的保护 。
［
５

］ 因为就 《德国 民法

〔
２

〕 参见 史尚宽 ：《债法 总论 》 ， 中国政法大 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７ ２４ 页 。

〔
３ 〕 参见 ［ 德 ］

克利斯托夫 ？ 克恩 ： 《普通的债权让与 、债权质权及担保性债权让与
——比较法角 度的 若千思考 》 ， 张一驰译 ，

载

张 双根 、
田 士永 、 王洪亮主编 ： 《 中德私法研究 》 总第 ５ 卷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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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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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ｎｅ ｒＴｅ ｉ 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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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Ｆ．Ｍ ｕ ｌ ｌｅｒ

Ｊ ｕｔ ｉ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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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

ａ
ｇ，
Ｈｅ ｉｄｅ ｌｂｅ ｒ

ｇ，
１ ９ ８４ ， Ｓ ． ６０ ８． 然 而 ， Ｂｕｓｃｈｅ 对该通说提 出 了 质疑 ，

认为 《德 国民法典 》 第 ４０７ 条 第 １ 款是 为纯粹保护不

知 悉债权让 与 的善意债务人而量 身 定制 ， 不能赋予债务人在随后知悉债权让与 时的选择权 ，不 应该使得债权的 归属 处于一 种 悬而未

决的 法律状态 Ｄ（Ｖｇ ｌ ．Ｓｔａｕｄｉｎ
ｇ
ｅ ｒ／Ｂｕ ｓｃｈｅ （２ ００ ５ ） ，


§４０ ７Ｒｎ ．８ ．

） 相较而 言 ， 笔者更赞成通说的观点 ， 因 为其符合对債务人加以特殊保护的

立法意 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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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关于债权让与效力 的规范意 旨而言 ，债务人即便不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 其对让与人的给付本不

具有免责效力 ，
而是仍然对受让人负有给付义务 ，

此时须赋予其对让与人的不 当得利请求权 。 若是如

此 ，对债务人殊为不利 。 鉴于此 ， 《德国 民法典 》 基于对债务 人予 以特殊保护的需要又规定债务人在

不知悉债权让与时 向让与人所为的给付具有免责效力 。 由此可见 ， 如果债务人放弃该第 ４０ ７ 条第 １

款的保护反而对其更为有利 ，完全符合 《德国民法典 》保护债务人的规范意旨 ， 当然应予准许 。 其典

型情形为债务人
一方面对让与人的不 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极易实现 ；

另一方面债务人乐于对受让人为

清偿
，
若其对受让人享有的债权预计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实现 ，则希望将 自 己对受让人的债权与受让人

对 自 己的债权抵销 ，那么债务人当然愿意通过对让与人享有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追 回给付 ，从而对

受让人履行给付义务 。 此际 ，债务人正好可以将 自 己对受让人难以实现甚至无法实现的债权与受让

人对 自 己的债权抵销 。

可见
，在前述 《德 国民法典 》 的立法框架下 ，

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与其知悉债权让与息息相关 。 债

务人虽未被通知债权让与 ，
但已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的 ，除了受该法第 ４０ ７ 条保护之外 ，

还可

获得该法 第 ４０４ 条赋予其保 留抗辩的特殊保护 ，
其规定债 务人可以在债权让与时对原债权人成立

的抗辩对抗新债权人 。 该规定使得债务人在债权让与之后所处的法律地位与在债权让与之前所处

的法律地位保持
一

致 ，
不致因未参与债权让与而遭受不利 。 在知悉债权让与后 ，债务人原本可以对

让与人主张抗辩的法律地位随着债权让与而有效地移转于其和受让人之间 。 只要这些抗辩要件于

债权让与之时 已经在让与人和债务人之间成立 ，那么其于债权让与后在受让人和债务人之间同样成

立 。 但该第 ４０４ 条规定的抗辩权移转时间点不同于第 ４０７ 条第 １ 款所规定的时间点 ，后者仅仅针对

债务人在不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与让与人之间的清偿等行为 ，
而前者针对的是债权让与之时债务

人可对让与人提 出抗辩的事 由 。 这些抗辩在德国法上大致分为 以下三种 ：
第一种是

“

权利阻碍的抗

辩
”

（ｒｅｃｈｔｓｈ ｉｎｄｅｍｄｅｎＥ ｉｎｗｅ
ｎｄｕｎｇｅｎ ）

， 如债权本 身因具瑕疵而无效或者违反善 良风俗 ； 第二种是
“

权

利消灭 的抗辩
”

（
ｒｅｃｈ ｔｓｖ ｅｍ ｉ ｃｈ ｔｅｎｄｅｎＥｉｎｗ ｅｎｄｕｎ ｇｅｎ）

， 如债权已完全实现或者 已有效地解除债权债 务

关系
；
第三种是

“

抗辩权
”

（ Ｅｉｎｒｅｄｅｎ ）
，如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约定的迟延清偿协议或者消灭时效 。

［
６

］

不过有意思的是 ， 《德国民法典 》第 ４０４ 条将债权让与时的抗辩要件规定为
“

ｂｅｇｒｉｉｎｄｅｔ
”

（成立 ）
， 而非

“

ｖｅｒｗ
ｉ
ｒｋ ｌ ｉｃｈｔ

”

（实现 ） 。 由此可见 ，债务人行使抗辩或者抗辩权的要件只需在债权让与时成立即可 ，
而

非必须在让与时完全实现 。 换言之 ， 只要抗辩或者抗辩权的法律基础在债权让与时 已经存在于让与

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即可 。

ｍ
例如

，
债务人与让与人在债权让与前已经约定在未来的某

个时点解除债权债务关系 ，此时债务人便可向 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享有的解除权而不必履行原合

同约定的义务 。

［
ｓ ］

〔
６ 〕 Ｖｇｌ

． Ｍ〇ｎｃｈｋｏｍｍ／Ｒ ｏｔ ｈ（２００７ ） ， §４０４Ｒｎ ． ５ ；Ｓ
ｔａｕｄ ｉ

ｎ
ｇ
ｅｒ ／Ｂ ｕｓｃ ｈｅ

（２ ００５ ） ， §４０４Ｒｎ ．１
０

；
Ｈ ｉ ｒｓｃｈ ，


Ａ ｌｌ

ｇ
ｅｍｅ ｉｎｅ ｓＳ ｃｈ ｕ ｌｄｒｅｃｈｔ

，６ ．

Ａｕｆｌ ．

， 
Ｃ ａｒｌＨｅ

ｙ
ｍ ａｎｎｓ Ｖｅｒｌ ａ

ｇ， 
Ｍｔｉｎｃ ｈｅｎ ，


２００９

， 
Ｓ ． ３ ７０ ．

〔 ７ 〕 Ｖｇ ｌ
．Ｂｒｏｘ／Ｗａ ｌｋｅ ｒ，


Ａ ｌ ｌｇｅｍｅ ｉ ｎｅ ｓＳｃｈｕ ｌｄｒｅｃｈｔ

，
３ ３ ．

Ａｕｆｌ ．

，

Ｃ ．Ｈ ． ＢｅｃｋＶｅｒｌａｇ，

Ｍ
ｉｌｎｃｈｅｎ， 

２００９
，Ｓ ． ３８ ７ ．

〔
８

〕 Ｖｇ
ｌ ．Ｐａ ｌａｎｄ ｔ／Ｇ ｒＯｎｅｂｅ ｒ

ｇ（
２０ １ ２ ）

，
§４０４ Ｒｎ ． ４．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债务人并不能直接向 受让人主张解除权 ，

而是应该 先对让

与人主 张解 除 ， 然后就该解除后果对受让人提 出抗辩 。 因 为 债权让 与 的结 果只是受让人取得让 与人对债务人的所有债权或 者部 分債

权 而已 ，
其表现 为

一种 狭义的债务关 系
，并仅能作为 广义债务关 系 内 容的一部 分 。 鉴于此 ，即使发 生债权让与 ，让与 人和债务人之 间

依然存在着契 约上的 广义债务关 系 ， 该种关 系是让与人和债务人之 间 的特别结合关 系
，

而 解除权的行使将会导致这种广 义債务 关 系

消 灭 ， 所以 只 有让 与人和 债务人才 有资格根据约 定或 者法定事由在彼此之间行使解除权。 关 于狭 义债之关 系 与 广 义 债之 关 系 的分析 ，

Ｖ
ｇ

ｌ ． Ｆ ｉｋｅｎｔ ｓｃｈｅ ｒ／Ｈｅ ｉｎｅｍａｎｎ
，
Ｓｃ ｈｕ ｌｄｒｅｃｈｔ ， １ ０ ．Ａｕｆｌ ．

，
Ｄｅ Ｇｒｕ

ｙｔ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ｗ ｉ
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Ｖｅ ｒ

丨
ａ
ｇ
ｓ－ＧｍｂＨ ，


Ｂｅ ｒ

ｌ ｉ
ｎ

，

２００６ ， Ｓ

．

 ２０
；
王泽鉴 ： 《 民法学

说与判例研 究 》 第 ４ 册 ， 中 国政 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７ ７ ？ ８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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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保护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不因债权让与而恶化 ， 《德国 民法典 》第 ４０６ 条进一步赋予其

保留抵销权的特殊保护 ，其规定债务人也可以 自 己对原债权人享有的债权向新债权人抵销 ，但债务人

在取得该项债权时始得知悉债权让与 ，或者该项债权在债务人知悉后才到期且迟于所让与的债权到

期的情形除外 。 根据该第 ４０６ 条 的规定 ，债务人在知悉债权让与之后可 以其在知悉债权让与前对让

与人享有的抵销权转而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 此时 ，在知悉债权让与后 ，债务人原本可对让与人主张抵

销的法律地位随着债权让与而有效地移转于其与受让人之间 。 鉴于该第 ４０６ 条所包括的情形颇为复

杂 ，有德国学者根据该条的结构将其区分为两类适用情形加以考察 。

第一类情形是抵销适状在债权让与之前已经存在 ，第二类情形是抵销适状在债权让与之后才出

现。

［
９

 ］就第一类情形而言 ，在债权让与之前 ，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反对债权与主债权已经处于适合

抵销 的状态 ，在债务人向让与人表示抵销之前 ，让与人将债权让与受让人 ，
此时债务人可 以就其原本

向让与人抵销的反对债权转而 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 例如 ， 甲 乙之间互相享有 １ ０ 万元的到期债权
，
本

可互相提出抵销 。 在乙提出抵销之前 ， 甲将其对乙的 １ ０ 万元债权让与丙 。 此际 ，乙能够以其原本对

甲提出的抵销转而向丙主张 ，从而导致丙对乙的 １ ０ 万元债权消灭 。

第二类情形比第一类情形复杂得多 。 即根据 《德国 民法典 》第 ４０６条后半句的规定 ，债务人并非

总是可以在知悉债权让与前对让与人享有的抵销权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而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须受

到一定的限制 。 该条后半句排除适用的抵销情形实际上又可分为两种 。 第一种是债务人在知悉主债

权已经被让与之后才取得反对债权之情形。 债务人在取得对让与人的反对债权时既已知悉债权被让

与 ，显然不可再信赖其与让与人之间存在抵销的机会 ，故而不能援引 《德国民法典 》第 ４０６条 ，不能继

续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抵销权 。 例如
，
甲对乙享有 １ ０ 万元的债权 ，

且将此债权让与丙 。 随后
，

若乙在知悉该债权让与的情形下取得了对甲 的 １ ０万元立即到期债权 ，
则不能向丙主张抵销。 第二种

是债务人在知悉主债权让与前取得的反对债权在其知悉让与时未到期且迟于被让与的主债权到期之

情形 。 尽管债务人在让与人取得反对债权时不知道主债权已经被让与 ，
但是若在其知悉债权让与时

反对债权未到期 ，
且比被让与的主债权后到期 ， 因不符合《德国民法典 》第 ３８７ 条 ［ ＾

规定的抵销要件 ，

所以也不能抵销 。 例如
， 甲对乙享有 １ ０ 万元的债权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３ 月 １ 日 到期 ，

２０ ０９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甲将

其对乙的 １ ０ 万元债权让与丙。 ２０ １ ０ 年 １ 月 １ 日 乙取得了对甲 的 １ ０ 万元债权 ，
其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９ 月 １ 日

到期 。 乙在取得对甲 的债权后不久即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 那么 ，
在乙对 甲的债权于 ２０ １ ０年 ９ 月 １

日到期后 ，尽管丙没有向其主张债权 ，
乙也不得对丙提出抵销 ， 由于其债权后到期 ，

因而不能信赖抵销

适状的存在 。 当然 ，
第二种也包括债务人对让与人取得反对债权在先 、 主债权被让与在后 ，但是在债

务人随后知悉债权让与时反对债权比被让与的主债权后到期的情形 。

ｎ ｎ
例如 ， 甲对乙享有的 １ ０ 万元

债权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３ 月 １ 日 到期
，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乙对甲取得了１ ０ 万元的债权 ，
其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９ 月 １ 日

到期 。 ２０ １ ０年 １ 月 丨 日 甲将其对乙的 １ ０万元债权让与丙。在甲让与该债权后不久 ，
乙知悉此债权让与 。

那么 ，在乙对甲的债权于 ２０ １ ０年 ９ 月 １ 日 到期后 ，尽管丙没有 向其主张债权 ，
乙也不得对丙提出抵销 ，

由于其债权后到期 ， 因而不能信赖抵销适状的存在 。 总之 ， 《德国 民法典 》第 ４０６ 条是
一

条非常精细

〔
９

〕
Ｖ
ｇ

ｌ ．Ｅｃｋｅｒｔ
，Ｓｃ ｈｕ ｌｄｒｅｃ ｈ ｔＡ ｌ ｌ

ｇ ｅ
ｍ ｅ ｉｎｅ ｒ Ｔｅ ｉ ｌ

， 
４ Ａｕｆｌ ．

，

Ｎ ｏｍｏｓ Ｖｅ ｒ ｌａ

ｇ， 
Ｂａｄｅｎ－Ｂ ａｄ ｅｎ

， 
２００５ ，Ｓ ． ３ １ １ ．

〔
１ ０ 〕 《德 国 民法典 》 第 ３ ８７ 条规定 ：

“

两人相互 负 担按其标的而 言 为 同种给付的 ，

一旦任何
一方可请 未 自 己所应得的给付并履

行 自 己所 及履行的给付
，
就可以 以其债权抵销 另

一

方的债权 。

？ ’

〔 １ １ ］Ｂｕｓｈｅ 亦认为 《德 国 民去典 》 第 ４０６ 条后半 句规定的 第二 类情形对债务人在主债权让与前取得反对债权的情形 同 样具有

重要的意 义 。 Ｖ
ｇ

ｌ ．Ｓｔａｕｄｉｎ
ｇ
ｅｒ／Ｂ ｕｓｃｈｅ

（
２００５ ） ， §４０６ Ｒｎ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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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从 （
２０ １ ６ ） 最高法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切人

的规定 ，
只有在牢牢把握

“

有足够理由信赖抵销
”

之原则 的基础上 ， 针对各种情形作出细致分析才可

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必要的错误 。

［
１ ２

］

由此可见 ，
在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下 ， 即便债权让与未通知债务人 ，但只要债务人事实上已经

知悉债权让与 ，则其必须与受让人为相关法律行为 。 不过 ，其可以 向受让人主张先前在让与时对让与

人已经成立的抗辩 ，
也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向受让人主张先前能够对让与人享有的抵销权 。

二 、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下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问题 ， 在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两大规范模式之
一

的让与通知对

抗主义模式下 ，尽管债权随着有效的债权让与合同从原债权人移转给新债权人 ，但是在债权让与通知

债务人之前 ，债权让与的效力不得对抗债务人 。 《 日 本民法典 》第 ４６７ 条第 １ 款是该立法模式的典型

代表
，
其规定指名债权的让与非经让与人通知或非经债务人承诺 ，

不得以之对抗债务人及其他第三

人。 据此 ， 日本司法实务 中有判例认为 ， 只要未将债权让与的事实通知债务人 ，
无论债务人是否已经

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 ，受让人均不能向债务人主张已受让的债权 。
［

１ ３丧妻荣也认为 ， 日 本判例

对此作统
一

的处理是正确的 ， 因为不能让债务人负担债权实际上有无被让与的风险 。 在未将债权让

与通知债务人的情形下 ， 当受让人对债务人提出请求履行债务时 ，债务人不仅可以拒绝清偿 ，
而且该

请求不发生时效中断的效力 。

［ １ ４
３

同样地 ，受让人此时对债务人的债权予以强制执行或者私力救济 皆

为法律所不允 。

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 ， 如果债务人在让与通知前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并主动 向受让人为

清偿等行为 的 ，
其法律效力应该如何 ？ 对此 ，我妻荣认为 《 日本民法典 》第 ４６７ 条第 １ 款以通知作为

债权让与对抗债务人的要件 ，其内涵是尽管受让人在让与通知前不能直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
但是债

务人在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时可以主动 向受让人承认债权让与的效力 。 所以 即使未将债权让

与通知债务人 ，债务人在知悉让与时若 自行向受让人为清偿等行为的 ，应发生法律效力 。

Ｕ ５她 田真朗

亦认为 ， 《 日 本民法典 》第 ４６ ７条第 １ 款将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可以对抗债务人的要件 ，
正是因 为让与

通知对债务人承担着公示作用 。

ｎ ６
）

《 日 本民法典 》的起草者之
一

梅谦次郎在对该款规定进行分析时 ，

同样认为让与通知作为对抗要件是建立在
“

以债务人毫无疑问地认识到债权让与发生
”

的基准上 。

［
１ ７

］

鉴于此 ， 日 本最高裁判所的判例进一步明确认为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

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 ， 其直接向受让人清偿等 同于其直接向受让人表明
“

已经知悉债权让与的事

实
”

， 此时 ， 债务人的清偿行为可 以被解释为 《 日 本民法典 》第 ４６ 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

承诺
”

之意
，与债

权让与通知发生同样的法律效果 。 不过 ， 由于债务人未获得来 自让与人的通知 ，
故债务人通过其他途

径获得的任何
“

知悉
”

对其而言并非确切 ，基于不使债务人负担
一

切可能来 自债权让与风险的立法思

想 ，
也当然可以认为此时对债务人而言 ，

既不存在
“

通知
”

，
也不构成

“

承诺
”

，即债权让与的效力不得

［
１ ２

〕 有 学者 针对 《 德 国 民法 典 》 第 ４０６ 条 列 举 很 多 既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 的 例 子加 以 详 细 分析 ＇Ｖ
ｇ

ｌ ．Ｌａｒｅｎｚ
，
Ｌｅｈｒｂｕｃｈ ｄｅ ｓ

Ｓｃ ｈｕ ｌｄｒｅ ｃ ｈｔｓ
，Ｂｄ ．１

，１ ４ ．Ａｕｆｌ ．

， 
Ｃ ．Ｈ ．Ｂｅ ｃｋＶｅｒ ｌａ

ｇ， ＭＵｎｃｈｅｎ ，１ ９８７ ，

Ｓ ．

５９ １

－

５ ９２ ．

〔
１ ３

〕
参见 ［

曰
］ 我妻荣 ： 《新订债权总论 》 ，

王燄译 ， 中 国 法制 出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第 奶８ 页

、 第 ４

＊

７２ 页 ，

［ １ ４
〕 同 上注 ， 第 ４７２ 页 。

〔 １ ５
〕
参见 ［ 曰 ］ 我妻荣 ： 《 中国 民法债编 总则论 》 ，洪锡恒译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２５ １ 页 。

〔
１ ６ ］ 参见 ［

日
］
池 田真 朗

： 《债权让渡法理 的展开 》 ， 弘文堂 ２００ 丨 年版 ， 第 ３４ 页 。

〔 １ ７ 〕 参见 ［ 日 ］ 内 田贵 ： 《 民法 ＤＩ
？债权总论 ？担保物权 》 第 ２ 版

， 东京 大学 出版会 ２００４年版
，第 ２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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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债务人。 所以债务人即便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其也可以继续选择向让与人清偿 。

［ １ ８ １

由此可见 ，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即便债权让与不得对抗债务人 ，但是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

的 ，
其可以有选择性地向让与人或者受让人为有效清偿 。 即债务人此时具备 自 由选择履行相对人的

法律地位 。 该种解释符合
“

债权让与 ，未经通知不得对抗债务人
”

的立法意旨 ，承认债权让与在没有

通知债务人的情形下对债务人产生部分法律效力 ，颇值肯定 。

可见
，
在前述 《 日本 民法典 》的立法框架下 ， 只要未将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 ，其法律地位在很大程

度上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 。 此际债务人除了受该法第 ４６ ７ 条保护之外 ，还可获得该法第 ４６８ 条的保

护 ，
其第 ２ 款规定 ，

“

让与人发出债权让与通知时 ，
债务人可以 就其接到通知前对让与人产生的事由对

抗受让人
”

。 根据该款规定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后 ，债务人可 以其在债权让与通知前对让与人

享有的抗辩或者抵销权转而向受让人作出抗辩或者主张抵销 。 此时
，
在债权让与通知后 ，

债务人原本

可对让与人主张抗辩或者抵销 的法律地位随着债权让与而有效地移转于其与受让人之间 。 只要这些

抗辩或者抵销的成立要件于债权让与通知之时已经在让与人和债务人之间成立 ，那么其于债权让与

通知后在受让人和债务人之间 同样成立。 不过就抗辩而言 ，若债务人只是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

与 ，而并没有收到债权让与通知 ，根据 《 日本民法典 》第 ４６７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债权让与的效力不得对

抗债务人 ，受让人不得对债务人主张债权 ，从而导致债务人无需抗辩 。 此际 ，
无论是债权本来没有发

生的抗辩 ，
还是债权已经消灭的抗辩等 ，

其对债务人而言均无法律意义 。

然而 ，就抵销而言 ，
债务人在让与通知前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的 ，

对其并非诸如前述抗辩

的情形
一样没有法律意义 。 相反 ，只要债务人此时对让与人享有反对债权 ，

且该反对债权的清偿期先

于所让与的债权或者与其同时届至 ，则债务人能对受让人主张其原本可 以向让与人提出的抵销 ，从而

导致其对受让人的债务消灭 。 主要理由有二 。

其一
，如前所述 ， 根据 《 日 本民法典 》第 ４６７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

债务人在让与通知前通过其他途

径知悉债权让与的 ，其可以对受让人为免责性清偿 ， 从而导致其对受让人的债务消灭 。 同理 ，
债务人

此时对受让人主张其原本可以 向让与人提出的抵销 ，最后的结果同样是导致其对受让人的债务消失 。

而且
，
两者的前提条件均为受让人对受让的债权具有部分法律效力 ， 均符合

“

债权让与 ，未经通知不得

对抗债务人
”

的立法意旨 。 所以 ，无论是从两者的法律效果层面而言 ，
还是基于两者相同的前提条件 ，

皆不应被区别对待 。 尽管在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抵销的过程中 ，相较于其向受让人为清偿多了其对

自 己债权的处分这
一环节 ，

但是债务人作为债权人对 自 己债权的处分乃 当然之理 ，并无不可 。 显然 ，

该细微区别并不影响债务人此时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

其二 ，允许债务人在让与通知前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对受让人提前主张抵销 ，更

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 如果非要在债务人接到债权让与通知后才允许其主张该抵销 ， 由 于债务

人从知悉债权让与到其接到让与通知存在
一

段时间差 ，
在该段时间内 ，让与人可能会无权处分其已经

让与受让人的债权 ，债务人的抵销权则可能会随之受到较大阻碍 ，甚至会因此而落空 。 例如 ，债权让

与人将其已经让与受让人的债权再次质押给其他第三人 ，并且成功办理质押登记 。 此时 ，该被登记的

债权质权作为
一

种担保性权利在法律上具有优先实现力 ，
债务人若就原本针对让与人的反对债权转

而对受让人主张抵销 ，
将会导致该已经让与的债权消灭 ，果真如此则与债权质权人对债权的优先实现

力相冲突 ，从而使得债务人客观上难以实现该抵销权 。 所以 ，债务人越早对受让人主张抵销 ，对债务

１ ３４

〔
１ ８

］ 参见 曰 本最 高裁判所 １ ９７ １ 年 ３ 月 ２５ 曰 裁判 ， 《 判例时报 》 第 ６２ ６ 号 ， 第 ４４ 页 。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一从 （ ２０ １ ６ ） 最高法 民 申 ７ 号 民事裁定书切人

人则越为有利 。

不过 ，
若从另外

一个角度看 ，债务人对让与人产生反对债权的概率和数额都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越来越大 ，债务人随之可以主张抵销 的反对债权就越多 ，尤其是在被抵销的 已让与债权数额较大

时 ，
债务人越晚主张抵销对其则越为有利 。 果真如此 ，若允许债务人在知悉债权让与时提前主张抵销 ，

似乎会对债务人产生不利 。 然而 ，此种观点仅为表象 ，实质并非如此 ， 因为在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

下 ，
债务人若不愿意待收到债权让与通知时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

而是愿意在知悉债权让与时提前提出

抵销 ，
这并不意味着在接受让与通知时不能再次提 出抵销 。

［

１ ９
］

相反 ，债务人可 以在接受让与通知时

就原本对让与人的抵销权转而对受让人主张 ，
此乃当然之理 ，

且并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 当然 ，债务

人此时再次 向受让人提出抵销的前提是债务人在知悉债权让与并提出抵销后 ，

一

直到其收到债权让

与通知这段时间内 ，他与让与人之间依然具有可彼此抵销 的债权 。 所以 ，在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下 ，

债务人不仅可以在接受让与通知时 向受让人主张其原本可以对让与人提出 的抵销 ，
也可以在知悉债

权让与时提前 向受让人主张该抵销 。 此外 ，根据
“

债权让与 ，未经通知不得对抗债务人
”

的立法意 旨 ，

债务人此时当然也可以置其知悉债权让与事实于不顾 ，继续对让与人直接主张抵销 ，从而赋予债务人

在让与通知前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 自 由选择向让与人或者受让人主张抵销的权利 。

由此可见 ，在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下 ，尽管在让与通知前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对其法律

地位没有实质性影响 ，但是该知悉债权让与 的事实使得债务人可以 自 由选择向让与人或者受让人为

有效清偿 ，
也可以 自 由选择向让与人或者受让人为有效抵销 以及何时为有效抵销 。 显然 ，让与通知对

抗主义模式具有
一

定 的灵活性 ，能更好地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
也能在

一

定程度上兼顾作为真正债权人

的受让人之利益 。

三 、我国 《合 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的解释论困境

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问题 ，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规定 ：

“

债权人转让权利

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

根据该款规定可知 ， 我国 《合同 法 》

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采让与通知生效主义模式 ， 即债权让与非经通知对债务人不生效

力 。 其与前述 以 《 日 本民法典 》 为代表的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相类似 ，
但不同于前述以 《德国 民法

典 》为代表的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 。 我国部分学者认为 ，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之所以采让与通

知生效主义模式 ，是因为债权随着让与双方签订有效的债权让与合同从让与人移转到受让人 ，其不具

有公示性 ，债务人难以知悉债权让与 ，导致其继续向作为非真正债权人的让与人履行债务 。 此际 ，若

允许债权让与在让与合同有效成立时 自动对债务人生效 ，
将使得债务人

一方面不可以 由于先前不知

悉债权让与而对让与人为免责性清偿 ， 另
一

方面还必须对受让人继续履行债务 。 果真如此 ，显然对不

知悉债权让与的债务人很不公平 。 喃决这个问题的合适方法是采折中主义 ， 即让与通知生效原则 。

其既能保护未参与债权让与合 同的债务人 的利益 ，
要求让与双方在债权让与达成合意后及时通知债

务人 ，避免债务人因不知悉债权让与而可能遭受不利益 ，
又能充分尊重作为债权人的让与人处分其债

权的 自 由 ，有利于鼓励债权让与和促进市场经济交易 。

［
２ １

］

〔
１ ９

〕
该种情形与 前 文提及的债务人在 收到债权让与通知前主动向受让人 清偿

一样 ， 若其只 是 自 发对受让人清偿
一部 分债务 ，

那 么在收到债权让与通知时 ， 其当 然 可以继 续向受 让人清偿剩余的部分债务 。

〔
２０

〕 参见崔建远主编 ： 《合 同法 》 第 ６ 版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丨 ７６ 页 ， ，

［
２ １

］ 参见王利 明 、 崔建远 ：
《合 同法新论 ？ 总则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丨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４３ 丨

？

４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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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 ，
在一般情形下 ，债务人在收到让与通知前难以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但是亦不排除事实上

债务人已经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 ，
此时债权让与对债务人是否发生效力 ？ 让与通知是否依然

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 对此 ，我 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并未明确规定 。 梁慧

星教授组织编写的 《中 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 债权总则编 》第 ８ １ ５ 条第 ２ 款规定 ：

“

让与通知到达债务

人时
，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但债务人已经知道债权让与的除外 。

” ［ ２ ２
］

根据该款规定 ，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

务人之前 ，
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权让与事实的 ，债权让与亦能对其发生效力 。 可见 ， 在该规定

中
，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的认定标准既采让与通知生效主义 ， 又采知悉让与生效主义

，
即主客

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 （ 以下简称
“

双重标准
”

） 。 该双重标准
一方面认为 ，在债务人收到让与通知 时 ，

债权让与才对其生效 ，易忽略债权一旦有效让与则会对债务人产生处分力和保有力 ，从而与债权效力

的
一般实现理论相违背 ；

［
２３

 ３另一方面认为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
债务人通过其他途径知悉债

权让与事实的 ，
债权让与对其发生效力 ，此时债务人必须 向受让人履行债务 ，其与以 《德国 民法典 》为

代表的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类似 ，视债权让与双方未尽一定的告知义务于不顾 ，导致让与通知生效

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 。 可见 ，该双重标准高估了

“

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
”

的作用 ，忽略了

“

让与

通知
”

本该具有的重要性 ，难免在实质上沦为知悉让与生效主义 ，并未认识到就债务人而言 ，债权让与

乃让与双方的片面处分行为 ，债务人往往难以确切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 正 因为如此 ，
在债权让与合

同有效订立之后 ，让与双方有义务将债权让与的事实积极通知债务人 。

［
２４

］

在我国 司法实务中 ，前述 （ ２０ １６ ）最高法民 申 ７ 号 民事裁定书并未采纳我国学界所持有双重标准

的观点
，而是将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解释为只要债务人未收到债权让与通知 ，无论其是否知

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债权让与对其均不发生效力 ，其仍应 向让与人履行合同义务 ， 而不能向受让人履

行 。 该民事裁定书的观点明显是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的唯一依据 ，只要未将

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不发生任何效力 。 即受让人不仅不可以直接向债务人主张

债权
，而且债务人也不可以主动有效地向受让人为清偿等行为 。 此时 ，债务人在知悉债权让与情形下

的法律地位与其在不知悉债权让与情形下的法律地位完全一样 ，其只能与让与人发生有效的权利义

务关系 。 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上述裁定之前 ，贵州省髙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的 （２ ０ １ ５ ）黔高民商终

字第 １ ７ 号终审判决亦认为将债权让与通知渝禾公司之前 ，其仍应该向中信银行继续履行债务 。

［
２５ ］

不

同的是 ，该民事判决书没有明确提及渝禾公司在债权让与通知前即便知悉债权让与 ，其仍应向 中信银

行为清偿 。 但根据该判决结论可知 ，
其更倾向于认为只要债务人未收到债权让与通知 ，无论其是否知

悉债权让与 ，
其只能向让与人免责性地清偿债务 ，否则该民事判决书不会对债务人可能知悉债权让与

的事实不置一词 。

与上述 （ ２０ １ ６ ）最高法 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的观点不同的是 ， 我国司法实务中也有判例认为债务

人在让与通知前知悉债权让与事实的 ，
可以主动有效地向受让人承认债务 。 例如 ，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

〔
２２

〕
关 于该款 的详细说明 和规定理 由

，参见 梁慧星主 编 ：《 中 国 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附理 由 ． 债权总 则编 》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

版
， 第 ２４５ ￣ ２ ４７ 页 。

〔 ２３
〕
关 于债权实现力 的详细介绍 ，参见王泽鉴 ：《债法原理 （ 第

一册 ） 》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０
￣

２２ 页
。

〔
２４

〕 参见 芮沐 ： 《民法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 （ 民总债合编 ） 》 ， 中 国政法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４２４

￣

４２５ 页 。

〔 ２５
〕
需要说明 的是 ， 由于渝禾公 司在

一

审 中没有主张 中信银行 已将债权转让给东 方资产公 司杭 州 办 ， 没有提及 中信银行不再

具有债权人诉讼主体资格的事 宜
，故贵阳 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该 案作 出的 （２０ １ ４ ） 筑民二商初 字第 １ ０２ 号 民事 判决书 没有提及

“

在债权

让与通知渝禾公 司之前 ， 其仍应 向 中信银行继续履行债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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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一从 （ ２ ０ １ ６ ） 最高法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切人

人民法院对
“

周厚山诉刘华林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

所作 出的 （２０ １ ３ ）徐民初字第 ０２３０ 号民事判决

书认为 ，
债权转让是 当事人处分 自 己 民事权利的

一

种表现形式 ，债务人以 自身的行为认可债权转让事

实的 ，应视为债权转让已通知 。 债务人刘华林因向原债权人冯安借款而对新债权人周厚山出具借条 ，

这
一

行为即表明其已认可债权转让事实 ，
不仅如此 ，刘华林随后还向周厚山 出具承诺书 ， 对还款数额

及还款时间作 了明确约定 。 这些事实证明刘华林以其 自身的行为表明其已知晓涉案债权转让的事

实 ，涉案债权转让对刘华林已发生效力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的 （ ２０ １ ５ ）苏 民终字第 ００ １ ７６

号终审判决亦认为 ，债务人刘华林与原债权人冯安之间素有经济往来 ，
冯安将其对刘华林所享有的债

权转让给周厚山 ，并由刘华林向周厚山出具借条 ， 明确 由其直接向 周厚山偿还借款 ，原审法院认定债

权转让对刘华林发生法律效力是正确的 。 据此可知 ，该案初审和终审 民事判决书对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中 的
“

通知
”

内涵作 出了扩大解释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债务人主动以 自 身的行

为表明其知悉债权让与事实的 ，视为债权让与已通知 ，
其在法律效果层面上等同于债权让与通知的效

力 。 显然 ，在债务人收到让与通知前但事实上知悉让与事实的情形下 ，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并非完全没

有效力 ，债务人此时可以选择主动向受让人承诺履行债务 。

从学理上看 ，
上述 （２０ １ ３ ）徐民初字第 ０２３ ０ 号民事判决书和 （２０ １ ５ ） 苏民终字第 ００ １ ７ ６ 号民事判决

书的观点相较于 （２ ０ １ ６ ）最高法民 申 ７ 号 民事裁定书的观点而言 ，前者更被学界所认可 。 具体而言 ，在

同采让与通知生效主义模式的我 国台湾地区 ，
不少学者认为 ，

所谓
“

民法
”

第 ２９７ 条第 １ 款
［ ２ ６ ）

系保护

债务人之规定 ，对其适用之结果不得反而不利于债务人 ，
由于在让与人与受让人间 ，

债权让与契约之

生效并不以对于债务人通知为要件 ，所以债务人如果从其他消息来源知悉债权让与之事实并对受让

人为清偿给付的 ，仍可生清偿效力 。

［
２７

）

日本学者我妻荣在分析我国台湾地区所谓
“

民法
”

第 ２９７ 条的

规定时 ，亦认为债权让与通知专为保护债务人而设 ， 即使在我 国台湾地区 ， 当债务人未经通知 自行 向

受让人履行债务时依然发生效力 。 故我国台湾地区所谓
“

民法
”

第 ２９７ 条规定的
“

非经通知 ，对于债

务人不生效力
”

应被解释为
“

非经通知 ，
不得对抗债务人

”

，
其与 日 本民法的规定无异 。

［
２ ８

）显然 ，根据

我 国台湾地区不少学者与 日 本学者我妻荣的解释观点 ， 在未为让与通知但债务人却通过其他途径知

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 ，即便采取让与通知生效主义模式 ，
也不得否认债务人 自行承认债权让与而对受

让人为给付的效力 ，
即债务人可 以 自担风险地向受让人为有效清偿 。

此外 ，
上述 （ ２０ １ ３ ）徐民初字第 ０２３０ 号民事判决书和 （２０ １ ５ ） 苏民终字第 ００ １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

相关学理所持的观点也完全符合债权效力的
一般实现理论 。 根据该理论 ， 在债权让与中 即使债务人

不 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受让人也只是对其受让的债权不享有诉请履行力 、强制执行力和私力实现

力 ，但依然享有处分力和保有力 。 否则
，
债权人无法在债务人不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将债权有效地

让与第三人 ，第三人也不能依法保有该受让的债权 。 在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 ，根据举重明轻

的逻辑规则 ，

［
２９

］受让人当然对其受让的债权享有处分力和保有力 ， 于是债务人可 以向作为真正债权

〔
２６

〕 该第 ２９７ 条第 丨 款规定 ：

“

债权之让与 非经让与人或 受让人通知债务人 ， 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 。

”

其 显然与我国 《合 同法 》

第 ８０ 条第 丨 款 中规 定的
“

未经通知 ，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 生效 力
”

完全
一

致 。

〔
２７

〕 参见黄茂荣 ：《 债法通则之三 ： 债之保全 、 移转及消灭 》， 厦 门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４年版
， 第 １ ２６ 页

；
郑 玉波 ： 《 民法债编总论 》修

订 ２ 版 ， 中国 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４４２ 页 。

〔
２８

］ 同 前注 ［
丨 ５

〕
，我妻荣 书 ，第 ２５ １ 页 。

［
２９

 ］ 举重 明轻是一項 法 律逻辑上 的基本论证 ，
关于其具体 阐 释 ， Ｖ

ｇ
ｌ ．Ｋ ｌｕ

ｇ ， Ｊｕｒ ｉｓｔｉ ｓｃ ｈｅ Ｌｏｇ
ｉｋ

，３ ． Ａ ｕｆｌ ．

，Ｓ ｐ
ｒ ｉｎ

ｇ
ｅ ｒ Ｖｅ ｒｌ ａ

ｇ
， Ｂｅ ｒｌ ｉｎ ，

１ ９５８
，
Ｓ ． １ ３ ２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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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受让人有效地履行合同义务 。 由此可见 ， （２０ １ ３ ）徐民初字第 ０２ ３０ 号民事判决书和 （
２ ０ １ ５ ） 苏民终

字第 ００ １ 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相关学理将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

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解释为
“

未经通知 ，该转让不得对抗债务人
”

，在结论上具有法理上 的应然性 。

然而 ，
如果从立法论的角度而言 ，在债务人收到让与通知前事实上已 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 ，

上

述 （２０ １ ３ ） 徐民初 字第 ０２ ３０ 号 民事判决书和 （２０ １ ５ ） 苏民终字第 ００ １７６ 号民事判决书 以及相关学理的

解释导致 了债权让与
一方面对债务人不产生不利 的效力 ， 另一方面对债务人产生有利效力的局面 。

前者如受让人不得直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后者如债务人可以 自行 向受让人承认债务并为有效清

偿 。 该结果难免使得立法本身产生歧义 ，从而给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带来诸多困惑 。 实际

上 ，将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解释为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只是对债务人不发生不利

的效力
”

，而不包括此时
“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有利 的效力
”

，其正是
“

未经通知 ，该转让不得对抗债

务人
”

在立法论层面上的含义 。 显然 ，该种解释模糊 了

“

不得对抗债务人
”

与
“

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

在立法论上的界限 ，混淆了
“

不得对抗
”

与
“

不生效
”

之间的区别 ，并不可取。

［
３ Ｑ

）前述 （２０ １ ６）最高法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将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解释为对
“

未经通知
，
该转让对债务人绝对无效

”

。 其尽管从解释论上看过于绝对 ，不完全符合债权

让与效力的
一般实现理论 ，未能较好地兼顾债务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但是从立法论的角度而

言 ，该民事裁定书有助于将
“

债权让与通知生效主义
”

和
“

债权让与通知对抗主义
”

严格区分开来 ， 当

有一定 的可取之处 。 实际上 ， （２０ １ ６ ）最高法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之所以被垢病 ，其症结主要在于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比较笼统地将让与通知规定为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 ， 以致造成立法

上的含义不明 ，导致其从一开始就产生 了解释论上的难题 ，即到底是未经通知对债务人绝对不发生效

力 ，还是对债务人相对不发生效力 ？ 笔者认为 ，

“

未经通知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与
“

未经通

知
，
该转让不得对抗债务人

”

在立法论层面具有本质性区别 ，前者排除了对债务人生效的可能性 ，后者

赋予了债务人主动选择债权让与对其有效的机会 。

［
３ １ ］所以 ，为了保证立法层面 的科学性 、体系性和合

理性 ， 以及避免在解释论层面上 出现混乱和矛盾 ，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

未经通知 ，该

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亟待修正 。

在我国 《合同法 》 的立法框架下 ， 债务人的法律地位与债权让与通知息息相关 。 债务人除 了受

该法第 ８０ 条保护之外 ，
还可获得该法第 ８２ 条和第 ８３ 条赋予其保留抗辩和抵销权的特殊保护 。 即债

务人收到债权让与通知的 ，可 以其在通知前原本对让与人主张的抗辩和抵销事宜转而 向受让人主张 。

就抗辩而言 ，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２ 条规定 ：

“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 ，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 ， 可

以 向受让人主张 。

”

不过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债务人即便已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下 ，根据我

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的规定 ，债权让与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受让人不得对债务人主张债权 ，

债务人无需抗辩 。 此际 ，与前述以 《 日 本 民法典 》为代表的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一样 ，
无论具备何

种抗辩状态 ， 对债务人而言皆不具有法律意义 。 相反 ，若根据前述以 《德国 民法典 》 为代表的让与合

〔
３０

〕 我 国 大陆和 台 湾地 区 的不 少民法学者 并未对
“

未经通知 ，
不得对抗债务人

”

与
“

未经通知 ， 对债务人不 生效力
”

作 出 区分 ，

而是经常将 两者替换使 用 。 参 见韩世远 ： 《合同 法总论 》第 ３ 版
，法律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４７ ５ 页
；
韩海光 、 崔建远

： 《论债权让与 和对

抗要件 》 ， 《政治与 法律 》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刘 燕
： 《债权让与通知 的效力 》 ， 《政法论坛》 ２００３ 年 第 ２ 期

；
刘 浩

： 《债权让与通知研究 》
， 《 暨南

学报 》 ２０ １ ４ 年第 ２ 期
；
孙森 焱 ： 《 民法债 编总论 》下册 ， 法律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７８８

￣

７８９ 页 。

〔
３ １ 〕 王泽鉴教授在论述某种法律行为 的效力 不得对抗 第三人时 ， 明确指 出

“

不得对抗
”

的 内 涵为 第三人既能主张有效 ，也能主

张无效 ， 即赋予 第 三人以选择权 。 参见王泽鉴 ： 《 民法总则 （
增订版 ） 》 ， 中 国政法大 学 出版社 ２ 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３ ６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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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从 （ ２０ １ ６ ） 最高法民 申 ７ 号民事裁定书切人

意生效主义模式 ，受让人则可以 向知悉债权让与事实的债务人主张债权 ，
债务人可以 向受让人主张其

知悉让与前能对让与人作 出的抗辩 。 此时 ，赋予债务人保留抗辩的权利具有法律上的重大意义 。 就

抵销而言 ， 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３ 条规定 ：

“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 ，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 ， 并

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 同时到期的 ，债务人可以 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

”

此时 ，债务

人在让与通知前事实上知悉债权让与的 ，能否不必等到通知而提前 自行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

抵销以消灭其对受让人的债务 ， 对此不无疑问 。 因为债务人在此 自行提前主张抵销 以消灭其对受让

人的债务 ，其法律效果完全等同于债务人不必等到通知而提前 自行向受让人为清偿的情形 ，就后者而

言
，
前述我 国相关学理和司法实践均持有不同的解释观点 。 所以 ，就该抵销而言

，
在我国 《合 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的规范模式下 ， 其与债务人不必等到通知而提前 自行向受让人为清偿的情形在解释论上

存在相 同的难题 。

四 、我国民法典分则中相关条款的立法构想

根据前文可知 ，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采让与通知生效主义模式 ，其规定的
“

未经通知 ，

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究竟为何意？ 由于立法内涵不够明确 ， 导致债权让与情形下债务人的清

偿 、抗辩以 及抵销等法律地位存有争议 ，在解释论上出现了 困境 ，在立法论和解释论之间产生了不可

调和的冲突 ，影响 了我 国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 ，形成了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 因而不能较好地平衡债权

让与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 我国未来民法典分则在设置债权让与的相关条款时 ，应该引 以为戒 ，力争

杜绝法律条文本身规定不够明确的现象 。

不过 ，尽管我 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 ，但是其将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债

务人发生效力的要件 ，依然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 ，为我国未来民法典分则设置债权让与的相关条款指

明 了方向 。 因为在债权让与中 ，通知无疑是保护债务人的特殊手段 。 在债权让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债

务人往往因未参与债权让与而无法确定受让人是否取得债权 。 此时 ，债务人若清偿则存在非债清偿

的风险 ，若不清偿则存在履行迟延的风险 。 为了防止债务人陷人这样的窘境 ，
避免债务人在让与通知

前 已知悉债权让与情形下的法律地位出现摇摆不定的状态 ，我 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采纳 了让

与通知生效主义 。 但是 ，根据前文所述 ，该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采取该种
“
一刀切

”

的规范模式 ，过于强化

让与通知的效力 ， 未能较好地平衡债权让与 中各方 当事人的利益 。 相较而言 ，若采取前述以 《 日 本民

法典 》 为代表的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 ，则可以在
一

定程度上缓和让与通知的效力 。 据此 ， 在债权让

与通知债务人之前 ， 受让人虽然不可 以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但是债务人可 以本着对 自 己有利的宗 旨而

选择向让与人或者受让人清偿 ，
也可以选择向让与人或者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 该种规范模式不同于

前述以 《德国 民法典 》为代表的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 ，
即单纯的债权让与合意不能对债务人产生完

整的债权实现力 ， 相反 ，其始终认可通知在债权让与中的重要性 。 通知的 目的并非仅仅使得债务人知

悉债权让与 ，
也能以

一

种客观化的手段使得债权让与的事实在让与人 、受让人和债务人三者之间呈现

透明化的状态 ，使得 当事人之间 的法律关系分外明晰 。

当然 ，前述以 《 德国民法典 》为代表的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规定债务人在知悉债权让与的情形

下必须向受让人清偿 ，其对我国未来民法典分则设置债权让与的相关条款并非完全没有可借鉴之处 ＾ ＞

尽管前述 《德国 民法典 》 第 ４０７ 条第 １ 款规定的
“

知悉
”

作为
一

种主观状态 ，受让人在司法实践 中往

往因为无法证 明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从而使得最终的法律效果陷人有知悉之名而无知悉之

实的处境 ，但是也不可因此而排除受让人能完全证明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 的情形 。 而且根据诚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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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则 ， 债务人事实上知悉受让人为真正债权人的 ，
其应该向受让人清偿 。

［
３ ２

］

何况德国学界和实务

界在对 《德国民法典 》规定的
“

知悉
”

进行解释时 ，
无不众 口

一

词地认为往往需要让与人的通知才可

产生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的效力 ，如果是受让人的通知 ， 除非该通知有值得信赖的基础 ，
否则该通知

不能产生使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的结果 。

［
３ ３ ］

可见
，
《德国 民法典 》虽未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抗

债务人的要件 ，但是让与通知明显是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事实的主要途径 ，
也是最可靠的途径 ，

而且

在一般情形下还应 由债权让与人通知债务人。 受让人只有在有让与通知的前提下才容易证明债务人

知悉债权让与的事实 。 据此可知 ， 《德国 民法典 》规定的
“

知悉
”

标准 比较高 ，债务人只要对知悉债权

让与的事实持有合理的怀疑 ，则视为不知悉。 在受让人通知的情形下 ，
若该通知缺乏

一

定的信赖基础 ，

债务人可以将该通知理解为
一

个与债权让与毫不相关的其他人所发出的通知 。

［
３４

］

由此可见 ，
作为大陆法系国 家立法例中关于债权让与对债务人法律效力 的两大代表性规范模式 ，

无论是让与通知对抗主义 ，
还是让与合意生效主义 ，

通知在债权让与中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扮演重要

的角色 。 让与通知对抗主义模式相较于让与合意生效主义模式而言 ，
与我国 《合同法 》第 ８０ 条第 １

款所采的让与通知生效主义模式更为接近 ，对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务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 我

国未来民法典分则在对债权让与相关条款加 以规定时 ，应该将让与通知作为债权让与对各方当事人

发生效力的基础 ，
以期一方面能以

一种客观化的手段较好地兼顾债权让与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 ，

另
一

方面也能吸收债务人知悉债权让与事实时的部分法律效果 。 根据让与通知对抗主义规范模式 ，

在让与通知前 ，
债务人事实上知悉债权让与的 ，其对让与人的法律地位并不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

其可

以选择继续与让与人发生有效的权利义务关系 ，
也可以选择 自行有效地与受让人为相关法律行为 。

根据让与合意生效主义规范模式 ，
在让与通知前

，
债务人事实上知悉债权让与的 ，

其应对受让人为清

偿等相关行为 。 我 国未来民法典分则中 的相关条款宜在借鉴让与合意生效主义和让与通知对抗主义

两大规范模式的基础上 ，从我国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相关解释中总结经验 ，将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法

律效力规定为 ：

“

债权人转让权利的 ，应当通知债务人 。 未经通知 ，受让人不得向债务人主张债权
，
但

是债务人事实上知悉债权让与并 自行向受让人为清偿等行为的有效 。

”

只有如此 ，才能既从根本上破

解前述解释论上的困境 ，又能从立法论上明确 区分
“

债权让与未经通知 ，其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

和
“

债权让与未经通知 ，其不得对抗债务人
”

，进而保证我国相关民事立法的科学性 、体系性和合理性 ，为

我国相关司法裁判提供正确的指引 。

（ 责任编辑 ： 洪 玉 ）

［ ３ ２ 〕 参见丁广 宇 ： 《由应收款转让国 际公约论我 国合 同法债权转让规则的 完善 》 ， 载梁慧星主编 ： 《 民商法论丛 》 总 第 ２ ６ 卷 ，金桥

文化 出 版（ 香港 ）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３ ６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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